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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发行情况

报告书 
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华企业/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人 
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产集团 指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星集团 指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控股 指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原名华润置地一二三四

（深圳）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不动产 指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 

指 地产集团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

象 
指 华润置地控股、平安不动产 

交易双方 指 中华企业与交易对方地产集团的合称 

交易各方 指 
中华企业与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

合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 
指 

中华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地产集团持有

的中星集团 100%的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中华企业向地产集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以购买标的资产，并将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登记至地产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中华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向

不超过10名合格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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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 /拟注入资

产 
指 地产集团持有的中星集团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本次交易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2）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如募集配

套资金因没有获得批准而不能实施，则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也不实施；除募集配套资金

没有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情形外，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均可以实施，募集配套资金环

节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

为准，且募集配套资金环节的实际募集情况及股

份发行数量的变化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实施。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实施但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甚至失败，中华企

业将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

式筹措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相关

费用 

本次发行 指 

中华企业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华润置地控

股有限公司、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 名投资者发

行 373,411,878 股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4,019,428.52 元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期首日，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根据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金公司 /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律所/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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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评估/评估师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指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即 A 股（除非文中有特殊说

明） 

工作日 指 
除星期六、星期日和法律规定或中国境内商业银

行暂停营业的其他日期之外的任何一天 

元、万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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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CHINA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股票简称及代码： 中华企业（600675）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470,670.0832 万元 

设立日期： 1993 年 10 月 5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华山路 2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928 号 8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3409633 

邮政编码： 200125 

联系电话： 021-20772222 

传真号码： 021-20772766 

互联网址： http://www.cecl.com.cn 

电子信箱： zhqy@cecl.com.cn 

经营范围： 

侨汇房、商品房设计、建造、买卖、租赁及调剂业务，各类商品

住宅的配套服务，房屋装修及维修业务，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1、中华企业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中华企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中华企业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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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2 日，中华企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

意中华企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相关事宜。 

2017 年 6 月 21 日，中华企业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中

华企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相关事宜。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华企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在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进行调整。 

2、募集资金认购方的批准和授权 

华润置地控股、平安不动产的内部决策机构已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相关议

案。 

3、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核准 

2017 年 3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 51 号），同意对本次交易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可以实施集中。 

4、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72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上

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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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5 号），核准中华企业向地产集团发行 2,839,641,43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核准中华企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675,822,000 元。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认购对象华润置地控股、平安不动产已将认购资

金 1,994,019,428.52 元汇入中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瑞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8]01540007 号《关于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

况的验资报告》，华润置地控股、平安不动产缴纳的认购资金总计为

1,994,019,428.52 元，其中：华润置地控股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1,834,497,875.52

元；平安不动产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159,521,553.00 元。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中金公司已将扣除承销费用后的上述认购款项净

额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立信会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

第 ZA15923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根据《验

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4,019,428.52 元，

扣除发行费用25,097,558.38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68,921,870.14

元，其中新增股本 373,411,878.00 元，新增资本公积 1,595,509,992.14 元。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包含 2 名特定对象：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以人民币现金方式一次性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即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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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5.34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73,411,87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4,019,428.52 元。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非公开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占比 

1 华润置地控股 1,834,497,875.52 343,538,928 92% 

2 平安不动产 159,521,553.00 29,872,950 8% 

合计 - 1,994,019,428.52 373,411,878 100% 

上述投资者认购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

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五）股份锁定期 

华润置地控股、平安不动产通过认购此次配套资金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前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最新的监管

意见不相符的，其将按照最新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情形所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的安排。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994,019,428.52 元，扣除发行费用 25,097,558.38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68,921,870.14 元。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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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润置地控股 

公司名称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唐勇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桂湾片区二单元 02 街坊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一路 18 号华润置地大厦 E 座 48 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27381316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不含网络信息服务、人才中介服务、证

券及其他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装修设计。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31 日 

经营期限 自 2013 年 1 月 31 日至 2043 年 1 月 31 日 

 

2、平安不动产 

公司名称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邹益民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 171 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主园孵

化主楼六楼 622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凯滨路 166 号平安大厦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05553F 

经营范围 

工程管理；工程顾问及监理；装修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受委托

管理的物业的租赁业务；投资商贸流通业；物流园区投资及运营；

养老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息咨

询；会务服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开展业务）。 

成立日期 1995 年 1 月 6 日 

经营期限 1995 年 1 月 6 日至 2045 年 6 月 5 日 

 

（二）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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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润置地控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超过 5%，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华润置地控股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安不动产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润置地控股与平安不动产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以及未来交易的

安排 

华润置地控股及平安不动产与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上市公司无重大交易。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毕明建 

电话： 010-6505 1166 

传真： 010-6505 8676 

项目主办人： 余子宜、李扬 

项目协办人： 沈俊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法定代表人：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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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5878 5588 

传真： 010-5878 5566 

经办人员： 叶国俊、许胡英 

 

（三）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建弟 

电话： 021-6339 1166 

传真： 021- 6339 1116 

经办人员： 潘莉华、林盛宇、李磊明、韩频、周惠琴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丰和路港务大厦 1 号 7 楼 

法定代表人： 杨伟暾 

电话： 021-6887 7288 

传真： 021-6887 7020 

经办人员： 舒英、赵吟时、吴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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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472,097,795  73.77 

2 上海谐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00  2.55 

3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1,016,244  2.15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471,482  0.97 

5 易武  25,173,500  0.53 

6 姚建华  18,875,155  0.4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488,452  0.35 

8 李菁  15,834,600  0.34 

9 深圳钦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669,037  0.33 

10 方国良  12,066,216  0.26 

注：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谐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

委，下同。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475,765,626 68.42 

2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343,538,928 6.76 

3 上海谐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00 2.36 

4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7,255,544 2.11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471,482 0.90 

6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9,872,950 0.59 

7 易武 25,173,500 0.50 

8 姚建华 19,360,15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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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636,352 0.33 

10 李菁 15,834,600 0.31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地产集团；公司实际控制

人亦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706,700,832 股。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股票数量为 373,411,878 股，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

达到 5,080,112,710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前

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份数量 变更股份数量 变更后股份数量 

有限售流通股 2,839,641,434 373,411,878 3,213,053,312 

无限售流通股 1,867,059,398 0 1,867,059,398 

合计 4,706,700,832 373,411,878 5,080,112,71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

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升。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现金对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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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62,082.20  196,781.94 

2 中介机构费用及发行费用 5,500.00 2,620.00 

合计 267,582.20 199,401.94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部分，中华企业将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债务

性融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相关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有助于本次重组的实施、

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

司运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上市公司

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会

因本次发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发行未新增对外担保，也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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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认为：  

中华企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

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在内的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

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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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金杜律所认为： 

中华企业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

行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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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5 号） 

2、《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

第 ZA15923 号）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华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3: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一）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928 号 6 楼 

联系电话：（021）2077 2222 

传真：（021）2077 2766 

联系人：徐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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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010）6505 1166 

传真：（010）6505 1166 

联系人：卢宇婷、陆隽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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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

页）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 日 

 


